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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政科〔2021〕5 号

关于印发《许昌学院学术道德规范（试行）》的

通 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许昌学院学术道德规范（试行）》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许昌学院

2021 年 5 月 19 日

许昌学院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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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昌学院学术道德规范
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维护学术道德，严明学术纪律，规范学术行为，

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

设的意见》（教师〔2019〕10 号）《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术道德

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（教人〔2002〕4 号）《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

和改进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教技〔2011〕1 号）等

相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规范。

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许昌学院在岗从事教学、科研和其他

有关工作的教职员工和学生等。

第三条 上述人员应自觉遵守国家法律、社会公德和下述学

术道德规范：

（一）在学术活动中，应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等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；

（二）进行学术研究，应承认并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；

（三）在科学研究中，必须如实记录和反映试验结果、统计

资料；

（四）在作品中引用他人的成果，必须注明出处；所引用的

部分不能构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者实质部分；从他人作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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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引第三人的成果，应注明转引出处；受别人成果的启发而未直

接使用他人成果，也应做出说明并列出参考文献；

（五）合作作品应按照在学术成果产生过程中所作贡献大小

的原则确定署名的先后，另有学科署名惯例或作者另有约定的除

外。合作作品在发表前要经过所有署名人审阅，所有署名人应对

本人完成部分负责，作品主持人应对作品整体负责；

（六）在对自己或他人的作品进行介绍、评价时，应遵循客

观、公正、准确的原则，不得故意拔高或压低被评价成果的价值；

（七）学术成果发表、发布应通过学术期刊、有良好声誉的

出版社等正常渠道，国家及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组织的鉴定验收

等。

第四条 本规范适用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者，视为违反学术

道德规范：

（一）为得出某种符合自己主观愿望的结论而故意捏造、篡

改研究成果、实验数据或引用的资料；

（二）抄袭他人已发表或未发表的作品，或者剽窃他人的学

术观点、学术思想；

（三）非法出版图书或盗版图书；

（四）在与自己的劳动无关的作品中署名，或通过不正当手

段偷换署名或改动署名顺序，或未经他人同意将合作研究的成果

仅以个人署名发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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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请他人替代撰写并发表作品，或替代研究并发布科研、

学术成果，为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；

（六）在填写有关个人学术情况报表时，提供虚假的学

术成果、伪造不实的专家鉴定意见、证书及其他学术能力证

明材料；

（七）为增加个人学术成果数量而一稿多投，或将内容无实

质差别的成果改头换面作为多项成果发布；

（八）通过新闻媒体发布应当经过而未经学校或其他学术机

构组织论证的重大科研成果，为个人或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；

（九）通过媒体故意夸大、渲染研究成果的科学含量、经济

价值和社会影响且造成不良后果；

（十）其他违背学术界公认的学术道德规范的行为。

第五条 本规范适用人员有上述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行为，

视其情节，给予相应的处理。

第六条 学校在维护学术道德方面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制定学术道德规范和相关规定，并做广泛宣传；

（二）在人事录用、职称晋升、学历学位申请、项目审批和

考核评估之前，认真调查候选人遵守学术道德的情况。对严重违

反学术道德行为者，实行一票否决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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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发现有违反学术道德情况的，根据既定程序进行认

真严肃的调查，并做出明确的结论，对确实存在违反学术道德行

为的相关责任人，根据情节给予纪律处分；

（四）通报对违反学术道德行为的处理情况。

第七条 校学术委员会下设学风建设委员会，负责受理学术

道德问题和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、投诉，讨论并决定是否启动涉

及本校人员的学术不端行为线索调查程序。并将调查结果和处理

建议上报校学术委员会。

第八条 校学术委员会负责制订学术道德方面的规范，对有

关学术道德问题进行认定，并将认定结果和处理建议上报院长办

公会。

第九条 院长办公会根据校学术委员会的建议研究决定对

违反学术道德规范和学术不端问题的处理意见。

第十条 在学校做出处理决定前，一切程序和资料均在保密

范围之内，所有涉及人员不得泄露调查和处理情况。

第十一条 本规范由校学术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规范自发文公布之日起开始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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